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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减持公司股份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

人詹任宁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9 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兴投资”）及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詹任宁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自前次披露《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份触及 1%整数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4）后，南兴投资于 2025 年 2 月 1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2,314,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 %；詹任宁先生

于 2025 年 2 月 18 日至 2025 年 2 月 19 日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 78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7%。 

南兴投资及詹任宁先生股份减持比例合并计算为公司总股本的 1.05%。本次

权益变动后，南兴投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41.81%，持股比例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南兴投资、詹任宁 

住所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厚街南兴路****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双岗大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5 年 2 月 18 日至 2025 年 2 月 19 日 

股票简称 南兴股份 股票代码 002757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 股 3,099,800 1.05% 

合  计 3,099,800 1.0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请注明）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东莞市南

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107,796,993  36.48% 105,482,193  35.7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07,796,993  36.48% 105,482,193  35.70% 

     有限售条件

股份 
0 0 0 0  

詹任宁 

合计持有股份 9,600,473  3.25% 8,815,473  2.98%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166,368  0.39% 381,368  0.13% 

     有限售条件

股份 
8,434,105  2.85% 8,434,105  2.85% 

林旺南 

合计持有股份 3,047,252  1.03% 3,047,252  1.03%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3,047,252  1.03% 3,047,252  1.03% 

     有限售条件

股份 
0  0 0  0  

詹谏醒 

合计持有股份 6,173,814  2.09% 6,173,814  2.09%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543,454  0.52% 1,543,454  0.52% 

     有限售条件

股份 
4,630,360  1.57% 4,630,360  1.57%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26,618,532  42.86% 123,518,732  41.81%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13,554,067  38.43% 110,454,267  37.38% 

     有限售条件

股份 
13,064,465  4.42% 13,064,465  4.42%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未违反相关减持承诺。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所造成。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